附件：

丽水市教育局文件

丽教基〔2009〕43号

丽水市教育局关于

评选2009年度丽水市优秀班主任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为认真贯彻《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见》（教基〔2006〕13号）精神，充分发挥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骨干作用，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提高我市中小学班主任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班集体建设，提升我市教育教学质量和学校管理水平，树立一批“师德修养好，教育观念新，业务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班主任工作典型，经研究，决定在全市中小学班主任中评选丽水市优秀班主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幼儿园）的在岗班主任。

　　二、评选条件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各项规章制度，热爱学生，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具有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教育观和较强的教育教学和组织能力；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品德高尚，为人师表，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教书育人成绩突出。

　　2、工作责任心强，认真履行《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所带班级有良好的班风和学风。发挥班主任的核心作用，与各任课教师互相配合，积极开展班、团、队活动，做好班集体建设工作，使班、团、队活动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善于沟通学校、家庭、社会的联系。班集体建设在所在县（市、区）起示范作用。

　　3、重视教育科研，以理论指导实践。近五年有关德育工作论文在市级及以上获一等奖或在教育刊物上发表。

　　4、从事班主任（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工作五年以上，现担任班主任（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工作。

　　5、原则上推选市级优秀班主任应具有县（市、区）级优秀班主任（市直属学校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三、评选办法

　　1、市优秀班主任由各县（市、区）教育局在县级评选的基础上予以推荐。青田县、缙云县、龙泉市、莲都区各6名，其他各县每县推荐4名。

　　2、市直属学校每校推荐2名，由市教育局组织联评后确定一批市直属学校优秀班主任，并择优推荐6名市优秀班主任。

　　3、市优秀班主任每年评选一次，评为市优秀班主任的教师享受市优秀教师同等待遇。

　　四、有关评选要求

　　1、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向教师、教育工作者广泛宣传评选条件和有关规定，充分依靠广大教职工，自下而上，逐级推荐，严格评审。要坚持实事求是、好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和规定程序，认真评审、严格把关。

　　2、推荐人选名单必须在所在单位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增加评选工作的透明度，保证评选工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3、各县（市、区）在推荐时要注意兼顾各类对象，向教学第一线的班主任教师倾斜，尤其要向条件艰苦的农村地区学校倾斜。在各地的推荐人选中，县镇以下（不含县镇）的农村中小学班主任教师应占推荐人数的30%以上。

　　4、《丽水市优秀班主任推荐表》、先进事迹材料、《2009年度丽水市优秀班主任推荐人选一览表》请于2009年6月底前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同时将《2009年度丽水市优秀班主任推荐人选一览表》以EXCEL电子表格形式发送到市教育局基教处邮箱：ls2202510@126.com。请按时报送有关材料，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放弃。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评选推荐工作，通过此次评选表彰活动，引导广大中小学校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班主任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使班主任工作成为广大中小学校教师踊跃担当的光荣而重要的岗位。

　　附件：1、丽水市优秀班主任推荐表

　　　　　2、2009年度丽水市优秀班主任推荐人选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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